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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霧臺鄉百合部落產銷館營運管理自治條例 
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一條 屏東縣霧臺鄉

公所（以下簡稱本
所）為管理維護
「屏東縣霧臺鄉百
合部落產銷館」（以
下簡稱為本館）各
項設施及場地，有
效發揮使用功能，
以提供屏東縣霧臺
鄉部落產業發展、
原住民相關文物展
示、展演、教育研
習及各項諮詢服
務，特訂定本自治
條例。 

第一條 屏東縣霧臺鄉
公所（以下簡稱本
所）為管理維護
「屏東縣霧臺鄉百
合部落產銷館」（以
下簡稱為本館）各
項設施及場地，有
效發揮使用功能，
以提供百合部落產
業發展、原住民相
關文物展示、展
演、教育研習及各
項諮詢服務，特訂
定本自治條例。 

修正提供產業發展範圍 

第二條 本自治條例適
用範圍為本館及其
各項附屬設施、設
備與場地。本館場
地包含一樓展售
場、一樓廚房、一
樓餐廳、館前廣場
（含草坪）及二樓
辦公場域。 

第二條 本自治條例適
用範圍為屏東縣霧
臺鄉百合部落產銷
館及各項設施、場
地。本館設施包含
一樓展售場、部落
養生廚房、館前廣
場及二樓會議室。 

修正條文用詞。 

第三條 本館場地之使
用用途，以下列為
限： 
五、本館場地之使

用權，以團
體、個人、各
機關、學校、
公益團體、公
司行號申請。 

第三條 本館場地之使
用用途，以下列為
限： 
五、 本館場地之使

用權，除本所
與屏東縣政府
外，以本鄉部
落原住民團體
及個人為優
先，其次依序
為各機關、學
校、公益團
體、公司行
號。 

刪除原條文「部落」。 

第四條 本館主管機關
為屏東縣霧臺鄉公
所，管理單位為本
所農業觀光課。 

第四條 本館主管機關 
為屏東縣霧臺鄉公
所，由本所觀光課 
管理。 

因應本所組織調整，條
文用字「由本所觀光課
管理」修正為「管理單
位為本所農業觀光
課」。 

第五條 本館無委外經
營期間，各機關、
學校、團體、法人
或個人，合於第三
條使用 用途情形之
一者，得申請借用
本館。 

第五條 本館無委外經
營期間，各機關、
學校、團體、法人
或個人，合於第三
條使用 用途情形之
一者，得申請借用
本館。 

本條未修正。 

第六條 本館之經營，
得委託民間經營管
理，其委託經營管
理辦法由本所另訂

第六條 本產館之經
營，得委託民間經
營管理，其委託經
營管理辦法由本所

本「產」館修正為「本
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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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另訂之。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八條 申請使用場地   
經本所核准者，應
繳納保證金及場地
使用費，未繳清者
不得使用；有下列
情形者得免收或減
收保證金及場地使
用費： 
一、本所及其他政府

機關辦理相關業
務會議及活動。 

二、經本所或其他政
府機關委託辦理
之各項產業相關
活動及會議。   

三、 本鄉所屬村辦公
處與本館主辦之
活動或相關會
議，經本所審查
核准，得免收場
地使用費及保證
金。 

四、 場地使用費減收
百分之五十： 
（ ） 屏東縣政府

及所屬機
關。 

（ ） 本鄉轄內各
級機關、學
校。 

（ ） 已立案之原
住民族團體
或原住民個
人（須設籍
於本鄉）。 

五、 場地使用費減收      
百分之三十： 

（ ） 其它各級機
關、學校。 

（ ） 已立案之原
住民族團體
或原住民個
人（未設籍
於本鄉）。 

第八條 申請使用場地
經本所核准者，應
繳納保證金及場地
使用費收費標準如
(附件二)，未繳清
者不得使用；有下
列情形者得免收或
減收保證金及場地
使用費： 
一、 主管機關及其

他政府機關辦
理相關業務會
議及活動。 

二、 經主管機關或
其他政府機關
委託辦理之各
項產業相關活
動及會議。 

為明確收費方式，本條 

減收或免收之收費標準 

明列，新增第八條第 

三、四、五款，第八條 

第一項刪除收費標準如 

附件二。 

第九條 申請單位於活   
動結束後，應於核
定使用時間內將場
地恢復原狀，並檢
具本所開立之保證
金收據、保證金退
回申請書(附件
三)、領據(附件四)
向本所申請退還保
證金。 

第九條 申請單位於活
動結束後，應於核
定使用時間內將場
地恢復原狀，並檢
具保證金退回申請
書(附件三)向本所
申請退還保證金 。 

增加相關證件說明。 

第十條 本館應依建築
物用途使用，申請
使用期間若經查獲
違反使用規定，申

第十條 申請人使用本
館應依建築物用途
使用，申請使用期
間若經查獲違反使
用規定，申請使用

刪除「申請人使用」文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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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使用人需負一切
法律責任。 

人需負一切法律責
任。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十一條    使用本館

期間內相關財產
設備，應經本所
同意，並盡善良
管理人之注意義
務；活動結束後
應將場地回復原
狀，依規定執行
垃圾分類，並自
行清運攜出，勿
留置於現場。 

第十一條   使用本館期
間內相關財產設
備，應經本所同
意，並盡善良管
理人之注意義
務。 

增加場地使用說明。 

第十二條    除緊急狀
況外，未經本所
同意不得擅自動
用本館內相關消
防、電氣設備，
如須臨時另接電
源或其他電器   
 設備時，亦應經
本所同意後辦
理。 

第十二條    除緊急狀
況外，使用人未
經本所同意不得
擅自動用本館內
相關消防、電氣
設備，如須臨時
另接電源或其他
電器設備時，亦
應經本所同意後
辦理。 

刪除「使用人」文字。 

第十三條    本館使用
期間安全維護、
傷患急救及公共
秩序等應由申請
單位自行負責並
妥為處理。 

第十三條    本館使用
期間安全維護、
傷患急救及公共
秩序等應由使用
人自行負責並妥
為處理。 

「使用人」修正為「申
請單位」。 

 第十四條    本館申請
使用人或受委託
經營業者應接受
屏東縣政府、霧
臺鄉公所、三地
門鄉公所等相關
單位（含委託輔
導團隊）之輔
導，並參與相關
計畫推動之各項
活動。 

一、本條刪除。 
二、考量現行使用情
形，本條文已不適用。 

第十四條    如未遵守
本自治條例或其
他相關規定者，
經本所通知限期
改善而未改善
者，本所得終止
契約並要求限期
撤離。 

第十五條    如未遵守
本自治條例或其
他相關規定者，
經主管單位限期
改善而未改善
者，主管機關得
終止契約並要求
限期撤離。 

 、 條次變更。 
 、 「主管單位」修正

為「本所通知」。 
 、 「主管機關」修正

為「本所」。 

第十五條    本自治條
例自公布日實
施，修正時亦
同。 

第十六條    本自治條
例自公布日實
施。 

一、條次變更。 
二、新增說明條文修正

通過後實施日。 

 


